
意图提出能够自圆其说的学说体系。

　　第二，这个学术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两位报告人处理的主题虽然相同，但有不同
观点，其实其观点刚好对立。从涉及到的法学问题来看，他们都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主题实际上要处理几个概念。简化的话，可以分为四个概念：一是个人在宪

法上的所有权，二是个人在民法上的所有权，三是国家在宪法上的所有权，四是国家在民

法上的所有权。这四个概念并不相同，如果能把这四个概念说清楚，然后适用到乌木案、

风光案等上面，可能更好一些。税兵教授的一些观点很有意思，但没有清晰地区分这些概

念。他的文章认为，如果认为宪法所有权是针对公权力的防御性权利 （消极权利），运用在

国家财产权的场景下会形成悖论：国家所有权是 “国家用来抵御国家权力的权利”。这个归

谬法并不成功，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未能区分这四个概念。这里顺便要说的是，近代以来的

宪法与近代以来的民法，其价值取向实际上具有一致的地方，都认同要限制公权力，以保

护私权利，其中既包括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也包括民法上的权利。

　　第三，这种将经济制度上的所有权制度转化为法律权利定位的努力，是具有一定挑战
性的，尤其是把我国经济制度上的公有制转化为民法上的所有权来理解的学术努力，更是

如此。有鉴于此，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权 （第 ９条至第 １３条），从宪法学角度看应
可理解为是一种制度性保障下的所有权，这与施米特所说的制度性保障制度颇为类似。如第

１３条保护个人在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不少人认为它是一个基本权利，我个人认为应把它理
解为是一个制度性保障下的基本权利。正因如此，我同意张翔的观点，第９条与第１３条都具
有法定主义的性质，其具体内容都需要通过法律来具体化和形成，有待于法律层面进一步塑

造。但要强调的是，一般的立法都不能侵损其核心的内容。两篇文章都涉及这一问题，即宪

法上的权利到底应该如何与民法上的权利相衔接，包括如何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转化为

资源物权，以更为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但最好参考一下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理论。

　　第四，两篇文章写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简单。因为其一，中国目前的法治化程度还不
足以为澄清此问题提供完备的条件。其二，两篇文章都是跨学科研究，可能还涉及法理学、

公共哲学等领域的问题。但作为民法学的文章，里面还难免存在一些宪法学上的知识性错

误或可争议的地方。如税兵文中有关 “宪法权利”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区分，还需要再考

虑。巩固文对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一元化的理解，认为其是宪法上的公权，在

此基础上区分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资源物权，比较清晰地澄清了两者的关系，

但也有一些公法学上的问题。比如，文中提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从宪法学角度

而言，个人与国家之间成立的契约其实应该叫 “统治契约”。

自然资源上的权利层次

彭诚信（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我国，自然资源之上一般存在四个权利层次：一是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二是
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三是民法中的用益物权，四是在特定情况下资源产品上的物权。

以这四个权利层次为基础，谈一下本人对两篇报告的想法。

·４６·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第一，如何从全民所有到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有的学者认为全民所有不是一个法律
概念，更不是一个民法概念。我认为，说它不是一个民法意义上的概念是合适的，但说它

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可能就不合适。全民所有应该是一个法律概念，更应该是一个宪法

上的概念，但它不够明确。如何在法律上予以明确？那就是应该由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来

体现全民所有。全民所有对于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至少有四项价值：第一，要求宪法保证

公民的参与。第二，要求宪法确立能够代表全民的主体。全民作为权利主体可能不太清晰，

如果要在宪法意义上寻找一个主体替代全民的话，最合适的就应该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

第三，正因为它代表全民，在自然资源的归属和利用问题上，就需要考虑如何保障全民的

利益。第四，围绕保障全民的利益，就需要考虑如何限制自然资源的分配 （包括确立归属）

与利用。可见，全民所有在宪法上是有价值的。我再延伸一下，在民法上全民所有其实也

有重要价值。国家代表全民享有民法上的所有权，全民性也应该有所体现，也就是说，行

使权利须符合全民的利益。因此，对国家行使民法上的所有权也要进行适当限制。

　　第二，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向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的转化或者说两者的关系
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从税兵教授关于确权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的划分提出来的。我赞同

他关于确权性规范的理解，但这个概念是否合适，还不敢肯定。想提出质疑的，是他对物

权法第１１９条、第１２２条、第１２３条作为引致规范的定性。他认为，这三个条文具有引致规
范的功能，开拓了公法与私法之间的通道。在我看来，第１２２条、第１２３条是主体取得用益
物权或准物权的法律依据，并非沟通公法与私法的渠道，而是沟通民法内部的通道，即从

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到用益物权的渠道。另外，税兵教授认为，侵害国家所有权的只

能是私主体，因为岂有国家自己侵害自己之理？对于这种 “自己侵害自己”的说法，我认

为取决于如何理解国家所有权。对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来说，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

的。但如果把国家所有权理解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上述观点可能就并非正确。民

法意义上的国家完全可能侵害宪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尽管在形式上是自己侵害自己，但

实质上是民法意义上的国家侵害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我们在使用上仅局限于国家所有

权这个概念，而不分清其是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还是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表述

上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同样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性质界分不太清楚，在税兵教授具体理

论的构建上，我也存疑。比如说，他提出的双阶构造非常有启发性，但在理论上真的可能

吗？一个法律条款既要调整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又要调整民法上的国家所有权，而且这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是主权国家对公民的关系，民法上的国

家所有权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双阶构造可能难以实现其理论目的。

　　第三，如何从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到民法上的用益物权。税兵教授区分 “对物采

掘类”资源与 “非对物采掘类”资源来表述有关自然资源使用的法律调整机制，但这种分

类仅关涉到在具体自然资源之上设立何种类型与何种内容的具体用益物权，而与在该具体

自然资源上存在何种性质的所有权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分类对于用益物权是有价值的，但

对于理解用益物权设立其上的所有权的性质，可能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巩固教授第三部分

的标题是 “资源利用秩序的实现：从资源国家所有权到资源物权”，这里的资源国家所有权

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所有权呢？当然，从其论文结论来看是宪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他的论文

也没有表述清楚这里的 “资源物权”究竟是什么？是用益物权，还是具体资源物上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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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如果是用益物权，巩固教授论文标题的表述便出现了矛盾，因为用益物权只能来源于

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不可能来源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

　　第四，具体资源物上的所有权。民法上有些资源物的所有权直接被用益物权吸收了，
比如矿产品所有权被采矿权吸收，农民对小麦的所有权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吸收，这些

具体资源物上的所有权不能也不必独立出来。但有些具体资源物上的所有权是可以独立出

来的，如林木所有权无论是相对于林地使用权还是森林资源所有权都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

权利形态。巩固教授的论文没有分清自然资源与具体资源物的概念，比如他在论文中提到

资源物的 “双重所有权”问题 （他举例说，森林法认可个人的林木所有权，但同时规定森

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我看来不会存在这一矛盾。林木所有权是具体资源物的所有权，

是可以属于个人的，因为此时的所有权客体是具体的林木；而森林所有权无论是宪法意义

上的还是民法意义上的，都属于国家 （或是作为宪法上主体的主权国家，或是作为民法上

主体的国家），但此时所有权的客体是森林资源而非具体的林木。分清自然资源与具体的资

源物概念后，根本不会存在双重所有权问题。

　　所以，只有把自然资源之上的四个权利层次区分开来，才能在此基础上讨论并厘清相
关问题。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定位及完善

崔建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评论报告，争论问题，真正交锋，需要明确研究方法。在此次评论活动中，恐怕先得
确定大家是采取立法论还是运用解释论，是哲学思考还是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如果是立法

论或者哲学思考，则论者可以自由驰骋，甚至开宗立派；如果采取解释论，就必须受现行

法的拘束，“自由裁量”的余地极为有限。本人站在解释论的立场谈以下四点：

　　第一，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在我国现行法上均
有依据。

　　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我国宪法第９条予以明确，我国物权法第４６条、第４８－５０
条予以落实。既然具有现行宪法、现行民法上的依据，既然运用解释论，就不能仅凭自己

的主观好恶而赞同一种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否定另一种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法律人应

当立足于现行法的设计及规定，客观地、完整地解释它们。

　　第二，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具有一致性、相通的
一面。

　　１．从法律体系的构成，尤其是从法律效力位阶的角度审视，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民
法位居其次，民法得与宪法保持一致。我国物权法第一章 “基本原则”第 １条规定 “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表明了这一点。相应地，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也得如此。民法上的自然

资源所有权不得与宪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相抵触。不然，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与宪

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相冲突、相抵触，不就 “违宪”了？所谓保持一致，在基本精神方

面，应当是一致的。假如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完全不同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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